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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州

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孚新科”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三孚

新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践行公司“加速表面工程行业清洁生产进程，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

展，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社会责任，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及环

境卫生服务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新业务，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广州诺维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诺维实业”）共同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三孚环境服务（广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孚环境”）。拟成立的三孚环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其中，公司投资 510 万元，占出资比例的 51%；诺维实业投资 490 万元，

占出资比例的 49%。 

诺维实业控股股东、执行董事、经理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春，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诺维实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科创板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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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诺维实业之间未发生其他关联交

易。 

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诺维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2月 18日 

公司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圣堂大街 14号 B座三层 3221 房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春 

经营范围：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服装、服饰检验、整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管

理；酒店管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品牌管理 

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占比 

张春 4,995.00 99.90% 

王光华 5.00 0.10% 

合计 5,000.00 100.00% 

诺维实业与三孚新科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孚环境服务（广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凤凰三横路 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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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物清洁服务；白蚁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零售；机械设备销售；物业管理（需备案）；城市绿化管理；城市生活垃

圾经营性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建设工程设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打捞服务；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清运）；市政设施维护；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餐厨垃圾处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园区管理服务；水污

染治理；环境保护监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节能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工程

管理服务；劳务派遣服务；再生资源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公路管理与养护；城乡市容管理；停车场服务；

城市公园管理；汽车新车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

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人工造林；农业园艺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防洪除涝设施管理；固体废物处理。（具体以营业

执照载明内容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拟设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地址等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

准。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各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新设立公司，本次交

易的定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践行公司“加速表面工程行业清洁生产进程，促进社会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社会责任，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加

工利用及环境卫生服务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新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损

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在未来实际经营中，拟设立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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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审计委员会同意《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开展新业

务的议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开展新业务的议案》，关联董事张

春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开展新业务的议案》，与会监事一致

同意通过了该项议案。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过审慎核查,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

暨关联交易、开展新业务事项是为了践行公司“加速表面工程行业清洁生产进程，

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社会责任，更好的

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与关联

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开展新业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的

定价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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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开

展新业务事项是为了践行公司“加速表面工程行业清洁生产进程，促进社会和谐

和可持续发展，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的社会责任，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和企业愿景。本次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开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开

展新业务的议案》。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

司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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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王建玮              谢超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